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15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49號 

主旨: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宣導市民勿於網路上販售環境用藥，請協助

宣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市環局土字第 10541864400 號函辦理。 

2. 近來民眾出國旅遊帶回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環境用藥(如防蚊

手錶、防蚊掛片、用於環境之防蚊液，除蚊蟲藥等)上網販售，因而

違反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32 條而遭罰款 6 萬元者案件眾多，請配合宣

導民眾勿將國外購買之環境用藥上網拍賣，也勿於網路上購買來路

不明之環境用藥，以維護自身安全。 

3. 另國內販售之合格(有環保署許可字號)環境用藥，雖於一般零售商

店即可購得，惟若上網拍賣則易違反環境用藥廣告之規定，也請未

取得環境用藥販賣業許可執照之民眾，勿上網拍賣一般環境衛生用

藥。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